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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及『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第四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4月 27日（四）上午 9時 30分 

會議地點：市政大樓八樓西南區委員會議室 

主席：林主任委員兼召集人欽榮              記錄：蔡立睿 

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人員：（詳如後附）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一、 有關計畫目標年之計畫人口推估： 

（一） 南港地區在過去 20 年因中央政府、北市府投入重大

公共工程陸續完工，加以南港區五大產業中心接續投

資與進駐之條件下，就業人口勢必增加；有關本次會

議都發局精算出本地區各項可供作產業就業樓地板

面積，推估新增就業機會及總就業人口，再從就業人

口推算在地居住之比例，考量合理的居住單元面積及

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以 25 年長期發展觀點提出計畫

目標年（民國 130 年）人口為 20 萬人一項，專案小

組原則予以支持。 

（二） 請市府參考 102 年內政部公布之全國區域計畫對臺

北市人口推估指派之指導原則，就臺北市 12 個行政

區人口分派、移動與消長情形再作檢視，並於計畫書

內補充相關數據、算式及說明。 

（三） 計畫人口之推估，其中一項重點工作在於就地區成長

相對應所需要的韌性城市量能預為規劃，以滿足公共

設施質與量、都市基盤設施容受力、防洪能力等相關

內容，亦請補充於計畫書內。 

二、 本次會議市府提出交通運輸規劃、TOD 與綠運輸情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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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針對綠運輸之情境設定，建議應有階段性的目標 

達成率設定，而非一開始即設定為 75%。另有關法定停

車位留設規定，應配合 TOD理念以及與捷運站距離的不

同，分別訂定管制策略。 

三、 有關南港區工業區土地檢討，都發局本次會議提出五大

產業中心所需用地以及預留未來發展腹地外，其餘可彈

性考量，同時因應南港區特殊住工混雜之發展歷史背

景 ，朝產業生活實驗特定專用區予以規劃，並配合都

市更新行動策略，加速轉型營造宜居生活環境，專案小

組原則支持。另本次會議所提產業生活實驗特定專用區

之適用範圍、老舊聚落認定、回饋與獎勵上限規定等內

容，專案小組也原則予以支持，但請都發局於下次會議

針對以下幾點建議再補充說明： 

（一） 本案應針對產業生活實驗特定專用區明確定義，其精

神係為解決老舊聚落產業的轉型，在現有都市計畫工

業區土地使用規範下長年無法改建的困境，故允許產

業及居住生活可相容併存之特定專用區，分區名稱建

議再作檢討，例如刪除「實驗」兩字，並於計畫書內

載明其屬暫定、具有實驗性質與開發期程控管之規

定。 

（二） 變更範圍部分究採原公展計畫內容或採本次專案小

組會議所提擴大適用，其中一項關鍵考量因素在於環

境品質的確保，因此，市府如欲採取後者，則必須也

要能確保區內環境品質的控管。 

（三） 開發期程部分，都發局本次會議提出應於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公告發布實施之日起 8 年內提送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報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之日起 2年內申

請建造執照， 逾期則回復為原工業區之時程管控規

定，基於鼓勵地區更新整合；部分委員建議可將時間
縮短為 6年加 2年，並附記如非屬歸責於土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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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素，則不在此限，請市府再作考量。 

（四） 有關老舊聚落之認定與檢核條件， 請就民眾陳情建
議，再予檢視是否有增列個案認定之必要。 

（五） 原有老舊聚落使用部分，未來得繼續作為住宅使用，

並免予回饋。非屬老舊聚落條件者，或屬大面積單一

權屬之土地，如欲變更為住宅使用或支援商務使用，

應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之規定辦

理及回饋。前項有關大面積單一權屬，以本通盤檢討

都市計畫案公開展覽(105.8.29)前申請人持有土地

面積大於 500平方公尺以上者予以認定，以確保公平

正義原則。  

（六） 特定專用區一律採都市更新方式開發，並應自行負擔
開闢範圍內本計畫預留之細部計畫道路等相關必要

公共設施，上述細部計畫道路等所指定公共設施用地

其容積調派至申請基地相鄰可建築基地內，公共設施
用地則捐贈予本市。 

（七） 特定專用區得申請更新獎勵及容積移轉，其容積增加

後總量不得超過基準容積 2倍為上限，且容積率不得
超過 450%。其中申請容積移轉部分，應回饋 50%予市

府，回饋項目以樓地板面積優先、代金次之。回饋之

樓地板面積得集中留設，並優先作為基地內或相鄰街
廓之公共服務、社福使用（如托嬰、托幼、圖書館、

托老設施等）。 

四、 請市府就上述意見，於下次會議併同南港區都市更新策

略、 特定專用區之都市更新的指導原則及都市設計的方

向設計予以說明， 並就其該等街廓之類型及其量體模

擬，包含住宅與產業混合使用之想像、立體分層使用、

回饋土地位置其空間使用，以及既有產業之留存與未來

新型態產業進駐、空間需求、允許使用組別等內容予以

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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